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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樓

承辦人：候用校長 余豪傑

電話：3322101#7417

傳真：3358254

電子信箱：mark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學秀才分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05200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1005200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公私立國中小所屬教師出席本市 「110學年度國

中小前導學校課程與教學成果發表會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11年5月23日桃教小字第1110045555號函續辦。

二、公開課研習資訊如下：

(一)日期與時間：111年6月16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時10分至3

時30分。

(二)實施方式：線上研習。

三、分組方式：

(一)第一組（新路國小群組）－桃園區、蘆竹區、龜山區

１、研習代碼：E00119-220500004。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iop-scir-tdb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

v=A7YAKZ_ZuEA。

(二)第二組（文化國小群組）－平鎮區、中壢區、八德區

１、研習代碼：E00057-220500001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100074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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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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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njc-fryk-faf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/whesTV。

(三)第三組（長興國小群組）－復興區、大溪區、龍潭區、

楊梅區

１、研習代碼：E00184-220500003。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kaq-zpeg-fci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

/UCauvcXKi_6Q_I1bUgeqWg6g/featured。

(四)第四組（楓樹國小群組）－大園區、新屋區、觀音區

１、研習代碼：E00124-220500002。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wpa-acph-ihw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youtu.be/SCo3dWHF5JU。

(五)第五組（中壢國中群組）－國中工作圈第一群組、第四

群組、第六群組、永安國中及平南國中

１、研習代碼：J00022-220500004。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tgg-tknf-sty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

/UCUoYn07KlQlBPsrO5So5mOA。

(六)第六組（興南國中群組）－國中工作圈第二群組、第三

群組及第五群組

１、研習代碼：J00015-220500002。

２、google meet會議室代碼：ukj-ntpk-cgu。

３、直播平台：https://youtu.be/bIgpWCFe-qM。

四、參加對象

(一)本市110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小前導學校發表

26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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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。

(二)本市各國中小課程領導人。

五、本局同意是日（111年6月16日）出席發表人員及各校參與

活動課程領導人核予公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，所遺課務得依

規定聘請代課教師並得支領代課鐘點，由本局地方教育發

展基金111年度學校預算－用人費用－聘僱及兼職人員薪

資－兼職人員酬金項下支應，倘有不足再行由本局一併辦

理補助作業，另私立學校請本權責辦理。

六、檢附本案流程表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

30


